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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学院防水处理工程竞争性谈判文件
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对我校老校区北教学楼屋面、南北教学楼接缝处、化生楼伸缩缝处、音乐楼屋面等进行防水处理，实行公开竞争性谈判。

1、 工程概况：
 1、工程项目名称：文山学院防水处理工程。

2、工程地址：文山学院内。

3、资金来源：校内自筹修缮经费
2、 改造工程范围：

老校区北教学楼屋面、南北教学楼接缝处、化生楼伸缩缝处、音乐楼屋面等。
3、 条件：

1、按我校2013年1月22日发出的文山学院防水处理工程竞争性谈判文件的要求，在我校已经报名并同意本文件内容的均可参加竞争性谈判。

2、报名的施工单位或个人必须具有房屋防水处理工程经验。

3、参加竞争谈判时要交纳保证金：5000元。

四、工程工期：
从签订合同之日算起，必须在25个日历天内完工，除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或非施工方自身原因，工期均不得顺延。
5、 质量标准：本防水处理工程质量标准为合格。

六、材料供应：本防水处理工程所需材料均由中标方自行采购。所有材料的质量必须符合施工规范要求，材料规格标准、施工程序必须按招标方提供的工程审计备注执行。材料进场必须按规定通知招标方验收同意方可使用。
七、防水处理工程计价和取费：

1、本防水处理工程报价由投标方自行勘察现场后，自主报价。

2、材料价格按当地市场价格计算，今后不予调整。

3、人工价差按现行有关规定计算，今后不予调整。

4、工程综合费：工程税金等按规定计取，今后不予调整。

八、中标及改造工程合同价款确定原则

1、依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信的原则，本防水处理工程由评标小组分别与参加竞争谈判的投标人进行谈判，由评标小组根据投标报价和服务承诺综合考评后当场确定中标人。
2、本防水处理工程最高限价为11.6万元。
3、中标价为包干价，不再作任何调整。
4、中标单位或个人在规定时间内不签订合同，视作自动放弃资格，保证金不退。

九、工程款支付：在合同中约定。
十、工程质量保修

1、工程质量保修：10年。

2、工程质量保修金为合同总金额的2％，责任期届满后返还。

十一、竞争性谈判须知

1、参加报名的单位或个人在2013年1月22日至1月25日下午17：00止，在文山学院招标办购买《竞争性谈判文件》，实地查勘现场，对要竞争谈判的工程项目进行预算。

2、参加竞争谈判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在参加竞争性谈判开始前，按要求足额提交保证金，否则视为自动弃权。

3、本防水处理工程于2013年 1 月 26日下午16：00在文山学院交流中心二楼党委会议室召开竞争谈判会。

4、竞标现场上必须出示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资格证书的原件（个人投标的出示身份证原件）。

5、若出现与本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不符的情况、当场取消投标资格。

7、报名时购买《竞争性谈判文件》，每份伍佰元整，不退还。
十二、施工合同签订

竞标单位或个人在中标后两日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有关规定与招标方签订防水处理施工合同。如未签定合同手续，由招标人另行指定施工单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山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1月22日
